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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家長有委託廠商外送餐盒的同學，請務必於 中午 12:30 前

將餐盒放置在警衛室後方的廠商回收箱或回收袋集中，方便統一

回收。 

  請同學們不要將餐盒或垃圾隨意放置在校園任何角落（例

如：班級桶餐、垃圾桶等），讓我們一起保持校園整潔與美觀。 

注意事項： 

1. 若經發現未依規定處理，老師將登記並安排同學利用中午午休時間進行

一次愛校服務。 

2. 若同學經過多次提醒（累計 3 次含以上）仍未改善，將依本校學生獎懲

實施要點，視情節輕重，予以警告或小過。 

感謝大家共同維護校園整潔，讓學習環境更加舒適！ 

Idol! I do! - 自我探索與成長小團體  

你了解自己？喜歡自己嗎？ 

輔導室專輔奕璇老師特別為本校七八年級同學開設為期六週的小團體 

○生

○活

○小

○提

○醒 

預計錄取七、八年級成員 6~8 名，錄取後將個別發放正取通知單。  

一起找尋不完美也很美的自己吧！ 

活動時間 

週三 12:40~13:10 

(午休)共計 6 次  

活動地點 

活動中心二樓 

團輔室 B  

報名方式 

詢問導師、輔導老師

或直接到輔導室詢問 



攝影比賽 徵文比賽 
各班同學可就活動過

程為內容，自行命題

撰文參加徵文比賽。 

歡迎 9 年級同學參加 畢業旅行攝影、徵文比賽！ 

以上作品請於 11 月 12 日
週三放學前交到學務處訓育組 

活動中所拍照片，可向訓育組索取

表格貼妥，註明班級、座號、姓名

及圖說，參加攝影比賽。 

1) 走 路 滑 手 機 容 易 因 分

心而造成車禍(被撞)、

絆 倒、撞 到 行 人 等 意

外，是 相 當 危 險 的 行

為，尤 其 在 過 馬 路 時

更 應 注 意 來 車，不 當

低頭族。 

2) 走 路 時 如 果 要 接 聽 電

話 或 傳 簡 訊，請 停 下

腳 步，避 開 人 潮 和 車

流，等 講 完 電 話 或 傳

完簡訊再繼續走。 

走路不滑手機 


